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國小音樂班
「新(轉)生選填副修樂器作業及主副修指導教師安排」
出席行使權利授權書

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國小音樂班新(轉)生_____________之父母或監護人______________因故無法親自出席113學年度敦化國小音樂班新(轉)生選填副修樂器及主副修指導教師安排作業，特委託_______________君(身分證字號：【                 】)代為執行本作業之所有權利，本人將接受其行使權利後之結果。
· 委託人簽章：


· 受委託人簽章：

※臺北市敦化國小音樂班於113年7月6日(週六)上午，舉辦「113學年度音樂班新(轉)生選填副修樂器及主副修指導教師安排作業」。
※本授權書所填寫資料請務必正確，並以正楷詳細書寫，字跡切勿潦草。
※受委託人代為執行本作業時，需出具本授權書與身分證正本。

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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